科新生字〔2010〕28号
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

关于2010年度青年人才申请进所工作的有关规定

所属各部门：

为贯彻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,全面落实《关于启动“中国科学院人才培养引进系统工程”的实施意见》及相关文件精神，更好地推进研究所青年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工作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，经所办公会议研究，现就研究所2010年度青年人才申请进所工作做出如下规定：
一、各部门须结合工作实际提出用人需求报告

二、硕士研究生毕业申请参加进所应聘答辩的，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

1、有2-3年以上在研究所工作的经历，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，属研究所急需岗位；

2、以第一作者发表SCI论文1篇及以上者。

三、博士研究生申请进所应聘答辩的须持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原件（学位证书尚未发放的，附毕业院校证明）
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○年四月二十三日
